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

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基于自身的独立判断，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一、关于公司拟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沙河市嘉诚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沙河嘉诚”）为公司

参股子公司，沙河嘉诚由于业务发展需要，拟向粤海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申请授信业务，总授信规模不超过23500万元人民币，期限不超过

五年，公司拟为上述融资金额中的5040万元提供担保，剩余18460万

元融资金额由沙河嘉诚的控股股东河北粤海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

担保。 

本次担保事项的审议程序、公司董事会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均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担保行为公平对等，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本

议案，并同意将《关于公司拟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二级控股子公司拟对其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公司的二级控股子公司天津龙达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达



水务”）拟向其参股公司天津滨海旅游区水务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滨旅水务”）的贷款提供担保，总融资规模3000万元人民币，龙

达水务和天津滨海旅游区公用事业发展有限公司拟为上述融资行为

按出资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且滨旅水务为上述担保事项提供了反

担保。 

本次担保事项的审议程序、公司董事会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均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担保行为公平对等，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本

议案，并同意将《关于二级控股子公司拟对其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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